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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余年来, 笔者在为大量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 较早关注并参与了大

量保理业务实践。 在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时参与了原银监会 《关于加强银行保理融

资业务管理的通知》 (银监发 〔2013〕 35 号) 和 《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

法》 (中国银监会令 2014 年第 5 号) 征求意见论证, 也曾参与了大量银行保理相关

业务论证和诉讼案件。 整体而言, 银行保理法律业务主要围绕授信审批和不良清收

进行, 司法实践中的银行保理纠纷案件基本参照金融借贷处理。

中国先有银行保理后有商业保理。 商业保理从试点到发展, 从无到有, 无论从

非诉角度的业务合规到争议案件和纠纷的处理, 再到业务部门的监管, 都与银行保

理有显著区别。

2009 年 10 月, 在商务部主导下, 首家商业保理公司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 此

后十余年, 随着全国范围大面积试点, 先后成立了一万多家商业保理公司, 商业保

理牌照一时风头无两。 商业保理业务在国内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尤其是在促进国内

外信用贸易、 满足中小企业融资、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快速发展的背后, 也暴露了商业保理行业的诸多问题和乱象, 诸如与 P2P 嫁

接后爆雷不断、 商业保理融资通道业务频发、 反向保理增加金融集中性风险、 空壳

失联商业保理企业严重以及行业监管主体、 职能和政策长期缺位等, 给金融管理秩

序以及监管部门带来了挑战。 监管部门也在试点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 商业保理

的规范监管逐渐提上日程。 与此同时, 因商业保理合同引起的各种争议案件和纠纷

越来越多, 但是商业保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从合同性质、 法律关系、 法律适用、

是否属于金融业务以及与之相关嫁接到各种金融业务场景中衍生出来的问题, 因无

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相关裁判规则不统一、 法律关系不协调、 类

型化不足等问题。

为此, 实务界也在不断努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 商业保理有关法律适用的规则

也逐渐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无序到有序、 从散乱到规范。 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从

2012 年开始在各类金融和商事审判的指导意见中对保理合同纠纷予以指导和规范;

再比如,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

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 (一)》 (津高法 〔2014〕 251 号)、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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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 (二)》 (津
高法 〔2015〕 146 号) 等文件, 这为解决商业保理纠纷贡献了宝贵的司法经验。

2018 年 4 月, 商业保理的业务经营和监管规则职责由商务部划转到银保监会,

为将商业保理作为准金融机构进行强监管提供了契机。 2019 年年底, 银保监会办

公厅 《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 (银保监办发 〔2019〕 205 号), 要

求商业保理企业回归保理主业, 以真实的基础交易开展商业保理业务, 拉开了商业

保理行业整顿的序幕。 这意味着商业保理行业的十年试点结束, 行业进入成熟期。

对保理人而言, 尤为可喜的是, 2021 年施行的 《民法典合同编》 (第十六章 保理

合同 第 761 条至第 769 条) 首次以专章形式将保理合同作为有名合同纳入基本法

律体系中。 这是保理行业发展史上的大事, 这意味着商业保理有关的问题处理、 争

议解决和法律适用有了最高层级的、 最权威的规范依据。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金融律师团队长期致力于商业保理的专业研究和法律服

务, 在处理大量保理业务的同时, 先后整理发布了商业保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业务

规范汇编, 在 “法客帝国” “民商事裁判规则” 等公众号连续推送数十篇商业保理

纠纷解决的实务文章, 获得了大量商业保理及供应链金融企业责人、 法务负责人、

资深法官以及律师同仁等大量读者的关注, 并希望我们能够将相关研究成果汇集成

册编撰出版。

数年来, 我们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为基础, 收集整理了 20000 多

个案例, 从中精心筛选 500 多个典型案例, 提炼出 100 余个核心裁判规则, 详细梳

理基本案情、 归纳胜诉实务经验以及关联重要核心法条, 反复打磨、 修改和讨论,

终于成稿, 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

概括言之, 本书参考价值和独特之处在于:

1. 精选最高人民法院、 地方高院以及商业保理试点地区的典型案例。 所谓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编写案例过程中, 编者尤其重视案例的真

实性和有效性。 为此, 编者阅读和研究了商业保理领域的全部生效民事判决书、 民

事裁定书以及执行裁定书, 采用活生生的案例, 精心挑选极具有代表性的裁判观

点, 保证案例真实、 来源权威以及裁判观点独特。

2. 高度浓缩基本案情、 提炼要件事实以及归纳裁判要点。 实际上, 编者选定

的民事判决书、 民事裁定书以及执行裁定书平均在十页以上, 甚至多则近百页。 为

方便读者快速了解案情、 融入裁判场景, 编者将裁判文书的 “本院查明” 部分压缩

在六百字以内、 “本院认为” 部分提炼成不超过三个裁判要点, 这充分为读者提升

了阅读效率和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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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度剖析胜诉经验、 败诉教训, 结合业务场景总结实务经验。 每个活生生

的案件背后, 都蕴含着深刻的法学原理、 商业规则以及行业风险, 有的企业以保理

之名、 行借贷之实, 有的企业有意挑战金融 “高压线”, 有的企业以销售保理产品

非法集资。 昔日公司高管、 今日阶下囚徒, 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 我们结合为大量

保理企业提供合规诊断、 整体风控、 产品论证和大量争议处理中的第一手经验, 希

望帮助商业保理企业从他人的真实教训中不断总结经验, 洞察雷区。

4. 提供商业保理案例的延伸阅读、 关联法条以及行业规范。 当前, 最高人民

法院持续推出指导性案例、 公报案例以及典型案例, 地方法院也纷纷效仿此举, 推

出参阅案例、 典型案例等, 避免了 “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 的局限。 我们在每个典

型案例之后分别匹配了多个类似案例、 关联法条及行业规范, 给读者以全景式的阅

读体验和立体式的知识框架。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 能够增强各界朋友对商业保理的认知和理解, 提高行业内

朋友在叙作商业保理业务中的产品能力、 合规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推动商业保理

行业的成熟和进步。

本书写作过程中, 得到了大量业内外同仁诚挚而宝贵的建议。 在本书付梓之

际, 一并致谢! 由于作者以律师工作为主业, 文章写作和实务研究不过是我们办理

大量业务的业余作业, 加之精力有限, 本书难免出现错误或者遗漏之处, 欢迎读者

批评指正。 也欢迎各界朋友与我们一起商讨、 分享商业保理有关的法律实务问题。

我们的邮箱是: lishu@ yuntinglaw. com。

此外, 我们对商业保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的梳理综合和汇编, 添加本

书作者微信 (15210234077), 可免费获赠带书签的完整全套精美汇编 PDF 电子版

文件, 也可获得本书作者主讲的商业保理实务系列培训课件。

是为序。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李舒、 唐青林、 赵跃文

2021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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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合同成立 

·法律适用

001 合同法能否作为认定商业保理的法律依据?

裁判要旨

商业保理业务是以应收账款的转让、 催收、 管理、 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

合金融服务。 民法典施行之前, 商业保理合同虽然属于无名合同, 但是因其引发的

纠纷应当根据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审理。

案情简介

一、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周贤地产公司将某地块项目发包给中科建设公司承

建, 中科建设公司向周贤地产公司收取工程款, 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二、 2015 年 2 月 9 日、 4 月 22 日, 周贤地产公司、 中科建设公司和鑫晟保理公

司签订两份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合同, 约定中科建设公司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鑫

晟保理公司, 鑫晟保理公司给予中科建设公司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保理融资款。
周贤地产公司确认上述事实。

三、 2015 年 4 月 24 日, 鑫晟保理公司用商业承兑汇票向中科建设公司给付

4000 万元保理融资款。 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登记。
四、 2015 年 6 月 9 日, 周贤地产公司承诺向鑫晟保理公司追加保证金 640

万元。

五、 2015 年 7 月 23 日, 鑫晟保理公司以中科建设公司存在违约事实为由要求

中科建设公司、 周贤地产公司回购应收账款 5000 万元及逾期利息。
六、 上海一中院认为, 案涉商业保理合同成立、 有效, 周贤地产公司向鑫晟保

理公司支付 3360 万元回购款及逾期利息。 双方均不服上诉。

七、 上海高院认为, 商业保理合同的认定应适用合同法及司法解释, 参照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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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合同的利息标准, 改判周贤地产公司支付 2360 万元。

裁判要点

本案争议焦点: 如何认定案涉 《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有追索权)》 的性质及法

律适用。 围绕上述争议焦点, 上海高院从不同维度论证了保理合同的性质及适用

法律:

第一, 保理业务本身是以应收账款的流转、 管理而产生融资的综合金融服务。

在保理业务中, 应收账款债权人将债权让与保理商, 保理商按照保理合同的约定向

应收账款债权人支付保理融资款, 当出现约定事由或者法定事由时, 保理商向应收

账款债权人或者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回购应收账款。 质言之, 保理合同是以基础合

同、 债权转让合同、 应收账款回购合同及其担保合同于一体的合同集合。

第二, 因保理合同引起的纠纷应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审理依

据, 而非以商业企业、 行业协会的行业规范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虽然保理合同并

非是合同法上的有名合同, 亦未对保理合同的概念、 构成要件等法律概念作出任何

表述或者定义, 但是在保理合同纠纷发生前, 保理合同的订立、 变更、 履行及终止

等应当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在保理合同纠纷发生后, 保理合同的性质、 合

同责任以及法律适用还要根据民法总则、 合同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

判定。

第三, 案涉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项下涉及两个保理业务内容: 第一部分是应收

账款的转让, 即中科建设公司将其对周贤地产的工程款债权转让给鑫晟保理公司,

鑫晟保理公司向中科建设公司转让保理融资款; 当周贤地产公司未履行债务时, 鑫

晟保理公司有权向中科建设公司行使追索权。 第二部分是当发生周贤地产公司拒绝

付款、 中科建设公司停业等约定情形时, 鑫晟保理公司有权要求中科建设公司提前

行使应收账款的回购权。

综上所述, 本案系因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 应当依据合同法及

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判定。

实务经验总结

纵观因保理合同纠纷引发的案例, 司法实践中对于保理合同的性质及法律适用

存在较大的争议, 现结合实务经验总结如下:

第一, 保理合同性质及法律适用应当依据合同法总则的规定、 分则的最类似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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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予以处理。 本案发生在民法典出台前, 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 保理合同不属于有

名合同, 无法直接适用合同法分则的相关规定, 但鉴于保理合同仍属于因保理商与

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因应收账款建立的合同关系, 仍应受合同法及其相关法律的调

整。 本案中, 人民法院在审理 《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有追索权)》 引起的纠纷时直

接依据合同法及其法律规定判定其性质、 合同效力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符合民法、 合同法的基本原理。 现在我国 《民法典》 已将 “保理合同” 作为专

章列人合同编, 这为商业保理合同的认定、 商业保理合同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法律

依据。
第二, 保理合同纠纷有其特殊性, 在认定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时应当特别注意保

理合同的特别约定。 本案中, 《国内保理业务合同 (有追索权)》 的附件合同释义

中对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有特别约定, 即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指中科建设公司将其向

周贤地产公司提供服务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及其附属权益转让给鑫晟保理

公司, 由鑫晟保理公司为中科建设公司提供应收账款保理及相关的综合性金融服

务, 若周贤地产公司在约定期限内不能履行包括但不限于足额偿付应收账款等义

务, 鑫晟保理公司有权依约向中科建设公司追索未偿付应收账款及其附属权益。 根

据合同法的规定, 上述约定体现了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当然对各方当事人有法

律约束力。 因此, 保理合同的特别约定也是认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合

同依据。
第三, 在认定保理合同关系时应当特别注意保理业务的行业规范、 商业惯例。

一般认为, 保理业务是指卖方为获得融资款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 保理商向卖

方支付融资款, 若发生特定事由时, 保理商向卖方或者买方主张回购应收账款的特

定商业融资行为。 质言之, 保理业务的各方主体为卖方、 买方和保理商, 核心内容

是应收账款管理和融资款项发放, 形式上有基础合同和保理合同。 因此, 在认定保

理合同关系时, 也应该特别注意保理合同的主体、 应收账款管理以及保理融资款等

核心要素。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020 年 5 月 28 日)
第三编 合同

第六章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五百四十五条 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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